附件

蓬溪县“门前五包”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考核细则
	考评项目
	考评内容
	评分标准
	设定分值
	备注

	1、 组织保障
（10分）
	组织健全、保障到位。各乡镇(街道)、经开区“门前五包”工作机构健全，责任落实，领导有分工，人员有落实。年初有计划、年终有总结。
	未健全组织机构的，扣4分；未分解落实任务，年初无计划和年终无总结的，分别扣2分。
	
10
	

	2、 资料审核
（10分）
	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县经开区要和辖区商户签定“门前五包”责任书，日常工作检查要有台账，开展工作评比有资料；按规定时限要求报送相关资料。
	未签定责任书的扣2分；资料质量不高、不符合要求的扣2-5分；未按规定时限报送的，扣2-5分。

	
10
	

	






三、“门前五包”工作
（70分）








	（一）、包环境卫生
（10分）
	保持门面店面环境整洁卫生，门前无垃圾、污物、废弃物、积水、墙面污物;出店垃圾须袋装并分类投入果皮箱、垃圾斗（桶）、储存车等环卫设施内，禁止将垃圾散扫出店，禁止门面污水出店乱倒，禁止占道经营(包括店外修车、冲洗，饮食摊点店外摆设，店外加工、堆放货杂物等)；禁止超标制造噪声污染环境。
	每发现一处问题扣0.5分。

	

10
	

	
	（二）、包绿化、美化、亮化和养护
（15分）
	管理维护好门前的花草树木，不得擅自修剪、移植、攀折、践踏和砍伐树木；制止并及时清除乱贴、乱画等各类小广告，店牌、橱窗应保持整洁、美观、完好，不得随意在临街建筑物设置遮阳（雨）篷，保持临街墙面美观整洁；不得损坏路灯、垃圾箱、人行道护栏、各类管道井盖板等公共设施，保持设施干净、整洁。

	每发现一处问题扣1分。

	


15
	

	
	（三）、包文明
（15分）
	严禁使用不文明语言，不得在沿街和店面赤膊晾背或斜躺，不得在沿街占道从事娱乐活动等；不随地乱吐和乱倒、乱扔垃圾；不使用高音喇叭或其他方式发出高噪音招揽顾客，文化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不超过国家限定标准。
	每发现一处问题扣1分。

	

15
	

	
	（四）、包责任区秩序
（20分）
	自觉维护门前公共秩序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在店外设置摊点或允许他人设置摊点；经许可设立的摊点或摆放物品应按规定时间、地点、形式摆放，做到整齐美观；禁止乱堆杂物、乱停乱放、乱贴乱画、乱牵乱挂、乱搭乱建。

	每发现一处问题扣1分。

	


20
	

	
	（五）、包安全
（10分）
	搞好治安防范，做好自身防盗、防火等安全措施，防患未然、整改及时。

	每发现一处问题扣2分。

	
10
	

	四、创建“门前五包”示范街（10分）
	每条街道要有规范的“门前五包”内容标牌；要签定“门前五包”责任书；每季度要开展“门前五包五星商户”评比，张贴“五星商户”标识牌，对落实“门前五包”效果差的商户要实行红黄牌警告，组织开展的评比活动每年不少于4次。
	未设立规范的“门前五包”内容标牌的每处扣2分；组织开展“五星商户”评比的每少一次扣2分，未张贴“五星商户”标识牌的扣2分。
	
10
	

	五、实行一票否决的情形

	在“门前五包”工作中如有被县级及以上单位通报的街道，取消其本年度“门前五包”示范街评选资格，报领导批准后扣年终目标绩效分0.5-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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